






















(十五 ) 建立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编制发布制度.省市建立统

一、动态的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，加强对重点领域、重点产业

人才资源储备和需求分析，以指数体系为方向标，强化对人才资

源供给状况和流动趋势的研判，研究并发布广东人力资源市场指

数。围绕全省重大发展战略、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，聚焦泛珠三

角区域协同发展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规划 ， 收集动态供需

信息，建立紧缺人才清单制度，分地区、分行业、分领域制定并

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急需紧缺人才目录，拓宽国际人才招揽渠道。

(十六 ) 优化人才流动政策环境.全面放开除超大城市外的

人才落户条件，简化优化落户审批流程。鼓励用人单位依法建立

企业年金， 落实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

办法。完善急需紧缺人才引进配置办法，简化优化引进程序，提

高人才 引进效率。全面推行人才"优粤卡"服务，高层次人才凭

卡可在社会保障、购房购车、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工作所在地居民

享受同等待遇，在落户、出入境、长期居留、永久居留、医疗、

子女入学、配偶安置、社会保险、入住人才公寓等方面享受优先

便利服务。 鼓励各地通过建设人才周转公寓、购买或租赁商品住

房向人才出租、发放购房租房补贴等形式 3 多渠道解决人才阶段

性居住需求。 探索组建人才服务专员队伍，协助解决人才个性化

需求 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须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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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思想认识，将促进人才顺畅有序流动作为深入推进人才强省战

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工作，抓好贯彻落实 。 要统筹部署，

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贯彻实施意见，明确工作职责，落实任务分

工;要破旧立新，坚决清理妨碍人才顺畅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

碍，废除不利于人才流动的政策规定;要督查督办，对工作不力

的进行通报，对不落实或故意拖延落实的进行问责追责;要注重

宣传，加强舆论引导，树立正确人才流动导向，营造全社会关心

人才、支持人才的良好氛围 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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